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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开展
2025年度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新区）城管和综合执法局：

《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》（深城管规〔2023〕1

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激励办法》）经市政府同意，自 2023年 11月 1

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年。为贯彻落实《激励办法》，进一步完善生

活垃圾分类激励机制，持续推动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，

现将开展 2025年度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周期

评价周期为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。

二、激励对象认定程序

评价周期内符合《2025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对

象认定程序》（以下简称《认定程序》，详见附件 1）相关条件的

单位和个人均可自愿提出申请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宣传发动

自通知印发之日起，市、区城管部门应当通过官网、媒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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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号、LED屏幕以及住宅区、学校、单位公告栏等渠道发布公

告，明确激励对象申报条件、申报流程、时间安排等有关事项，

通过多种宣传媒介广而告之，力争各类群体宣传全覆盖。

（二）组织申报

1.激励对象的申报、审核和认定工作均采用线上方式开展。

激励申请对象需在市信息平台完成注册和资料填报等工作。社区、

街道、区等有关部门需在市信息平台完成审核（含检查和问卷调

查，问卷内容详见附件 2）、认定和上报等工作。激励对象申报认

定流程说明详见附件 3。

2.2026年 3月 4日起开通线上申报系统，区、街道、社区应

根据《认定程序》的要求，发动、组织和指导具备激励条件的单

位和个人有序开展系统注册和资料填报工作，申报截止时间为

2026年 4月 3日。

（三）审核认定程序

1.社区对申报激励的场所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人和个人进行

初审，并将初审合格对象上报所在街道办事处。

2.街道办事处负责对社区上报的初审合格对象进行复审；对

申报激励的居民委员会进行初审，并将审核合格对象上报区城管

部门。

3.2026年 5月 11日前，区城管部门对街道办事处上报的复

审合格的场所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人及个人进行认定并上报市城管

部门；对街道办事处上报的初审合格的居民委员会进行复审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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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复审合格对象上报市城管部门。

4.2026年 5月 15日前，市城管部门对区城管部门上报的复

审合格的居民委员会进行认定。

（四）结果应用

市、区城管部门通过媒体宣传或发放感谢信等多种方式对

2025年度激励对象进行通报表扬。

四、名额分配

对符合认定条件的居民委员会、学校和其他重点场所不限定

激励名额，对住宅区和个人有名额限定，原则上不超过限定名额。

五、补助资金

住宅区激励名额限定范围内，市财政采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，

按照各区每年需支付住宅区激励资金的 50%，对各区予以限额经

费补贴。各区应根据《激励办法》规定安排足额激励资金。各区

激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仅用于补助通过激励认定的住宅区生活

垃圾分类相关的设施采购维护、宣传培训和劳务补贴等方面，不

得用作其他方面的工作经费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细化工作落实。各区可根据《激励办法》要求，结合

辖区实际进行细化，明确牵头部门和职责分工、申报时间节点、

具体工作流程等内容，同时抄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

心（以下简称“市分类中心”）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引导。一是加大《激励办法》的宣传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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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社会对于《激励办法》知晓率和参与率。二是发挥正向激励作

用，按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通报表扬和资金补助，并通过媒体对

表现优秀的激励对象进行宣传报道，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垃圾分

类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审核。要加强对辖区各类重点场所垃圾分类

工作的检查指导，掌握重点申报对象的工作推进情况，督促垃圾

分类投放管理人做好日常管理，严防弄虚作假。要结合日常掌握

情况，对申请对象的资料进行严格审核，不符合要求的予以驳回。

激励对象申报材料不实、弄虚作假的，或者激励资金使用不当的，

将取消相关认定，且次年度不得参加认定；已发放激励资金的，

将予以追回。

（四）加强业务指导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发动辖区单位和

个人参与垃圾分类，对表现积极的单位和个人，要主动对接、加

强指导，并协助其进行申报工作。二是各区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遇

到问题应及时向市分类中心反馈，市分类中心应及时跟进各区激

励工作开展情况，加强业务指导。

附件：1.2025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对象认定程

序

2.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情况调查问卷

3.2025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对象申报认

定流程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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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（联系人：刘斌，电话：25127614、13823338733）

深圳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

2026年1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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